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评议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生会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全面准确地掌握学生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提高学生会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大局意识，依据《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应当有利于增强学生干部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服务于广大同学意识，应当有利于促进学生会队伍的建设。
第三条  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应当坚持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院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评议会由党委学生工作部、院团委、学生代表等共同组成；系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评议会由系总党支书记、系团总支、辅导员和学生代表共同组成。 
第五条  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每学年进行一次。  
第六条  每学年第二学期，学生会应举行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大会，主席团及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应就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向与会代表作客观、公正的述职。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大会的时间由办公室参照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具体安排。 
第七条  全体学生会工作人员述职完毕，应参加统一的民主测评。 
第八条  述职人员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将述职报告交指定部门存档。
        述职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述职人员所任职务、任职期限； 
（2）述职人员工作的指导思想； 
（3）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  
（4）述职人员在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改进措施； 
（5）其他应当阐明的情况。  
第九条  述职的结果，将作为对学生会工作人员选拔、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对民主测评中群众意见较大，办公室应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视情节轻重，进行组织处理。构成违纪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